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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話的符號現象》，鍾宗憲著。臺北：臺師大出版中心，二○二○年。

三九○頁。

陳器文，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一、疾病語言與信仰語言的對撞

鍾宗憲教授《中國神話的符號現象》開卷第一章導論，開宗明義引用語言

學家和神學家麥克斯．繆勒 (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論點，認為神話語

言是一種不成熟的「原始語言」、「疾病語言」（頁 2）。繼而討論神話之所

以為神話的語言特質時，參用人類文化學中以符號哲學享有盛名的恩斯特．卡

西勒 (Ernst Cassirer, 1874-1945)的信仰語言概念：「神話從一開始起就是潛在的

宗教」（頁 15）。這兩位見重於學林的神話語言觀點，是《中國神話的符號現

象》一書各篇章的論述基調。然而，卡西勒與繆勒的概念相左，兩者對神話語言

的詮釋可說是格格不入。卡西勒曾毫不留情地批評繆勒說：「回顧這樣〔疾病

語言〕的觀點，似乎多此一舉，現今的詞源學和比較神話學早已摒棄了這樣的觀

點。」
1

繆勒前承傳統認識論，建立宗教學研究術語系統，成為十九世紀現代宗教學

的主要奠基者。他認為神話既不是荒謬的變形故事，也不是源於對宏偉大自然的

1 恩斯特．卡西勒 (Ernst Cassirer)著，于曉等譯：《語言與神話》（臺北：久大文化公司，
1990年），頁 7、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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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崇拜，實際上，神話是語言的某種缺陷，是言不盡意、詞不達意等固有弱

點的產物。所有語言，本質上是模糊的，話語「音同源不同」(paronymous)的現

象，存在著全部神話的根源。他以希臘月桂樹達芙妮 (Daphna)神話為例，「達

芙妮」一詞的詞根，梵語的意思是「黎明時分的紅色曙光」。達芙妮變形故事的

決定性關鍵，不是自然現象的本身，而是希臘語月桂樹與梵語稱黎明之間語音及

語源的聯繫，月桂樹神話來自異義同音的諧音現象
2
。繆勒從宗教術語的詞源入

手，認為原始語言的詞根以其豐富的含義及混淆不清的表述，「炮製」出遠古的

神話，神話是語言患病的結果。

二十世紀的西方學界歷經一場哲學／認識論的轉向，其中開新的代表人物卡

西勒，首先將哲學／認識論的研究導向語言、神話的領域，認為並非只有合乎邏

輯思維或邏輯概念的事物才是知識學問，他說，只有當語言學與神話學揭示出那

些不自覺和無意識的概念過程時，我們的認識論才能說是具備了真正的基礎。對

於繆勒的「疾病語言」、「神話是思維的摹本」等說法，卡西勒大不以為然：若

按繆勒的說法，神話世界變成了其他事物的偽裝，不再是信仰，竟變成為一種作

偽
3
。卡西勒強調，在原始宗教概念的領域裏，所有的神祕都導向一個超越語言

的世界。這個世界尚未取得任何固定的形式，而是以一種初生狀態呈現。藉著神

話、圖像、儀式和風俗等符號形式，表達一種精神激動引發的驚奇感，一種直接

認同。這些特定的符號形式是內在心理張力的轉化管道，有它自身的生成規律。

透過這些特殊符號的媒介，「渾沌」才得以轉變為一個倫理／宗教的「宇宙」，

這是符號形式演化的規律。

卡西勒與繆勒最大的不同，即是對神話語言在認識論上的不同。概括地說：

卡西勒認為，神話語言的內核，不是美學藝術、更不是文學修辭，是宗教信仰，

有「信以為真」的情感才有神話，所以神話是信仰語言。繆勒認為，神話來自文

學性的模擬複述，是對原型原典認識不清、表達不明的語言訛變，走樣失真，所

以神話是疾病語言。卡西勒認為神話、語言和藝術最初是一個具體、未分化的統

一體。每一種符號形式的最初，都是從一個共同的神話／宗教母體中游離出來

的。繆勒則認為，神明是自然力量的人格化，祂與人之宗教產生關聯，首先是透

過語言的途徑，因而以語言學為先發，採取了以語言學比較法作為神話／宗教比

2 馬克斯．米勒（亦即，麥克斯．繆勒）《語言科學講演集》內容，參閱同前註，頁 5、
74。

3 恩斯特．卡西勒著，劉述先譯：《論人》（臺北：文星書店，1959年），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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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法的基礎。神話語言是「學不像，走了樣」的模仿品，而且是永遠無法與真相

原型匹配的模仿。

鍾宗憲的神話研究，是「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觀照中國神話諸現象」（頁

29），將文學藝術的創作過程套用於神話的完成。一方面點明：語言文字的表達

來自對於真實的模仿，多少都帶有「虛構」的成分，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誇

飾」與「渲染」。同時也認為：神話具有聖性的基本因素，來自大眾集體的「信

以為真」。上述兩段表述都是通言，無庸置疑。但將帶有虛構意識的文學藝術，

與神話直觀性的信仰語言等量齊觀，忽略了兩者「虛構意識」上的自覺與不自

覺。干寶 (286-336)《搜神記》蒐奇誌異以明神道之不誣，序曰：「非一耳一目

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
4
云云，是文學史上作者本人對「虛

與實」此一課題表達自覺的首發。就深層文化心理而言，反映的正是對「神道」

信仰的不足。梅列金斯基 (Eleazar Moiseevich Meletinskii, 1918-2005)曾將襲染社

會新思潮的文學藝術與古典神話加以比較：

非儀典化和非虔敬化，對神幻「事例」篤信心理之減弱，虛構性的自

覺，⋯⋯神幻人物為常人所取代，推本溯源之有所減弱或不復存在，對集

體境遇的關注轉向對個體境遇的關注，對宇宙範疇的關注轉向對社會範疇

的關注。
5

兩者在人文關注的重心上顯然發生位移。虛構意識在此所涉及的不是文學手法與

技巧，不是比喻、轉喻、直喻、隱喻等美學手段，而是主體意識與客體存在間

的直覺感受。繆勒的疾病語言說與卡西勒信仰語言說相互扞格，若將帶有矛盾的

論述交錯運用，不僅神話背後的信仰背景基本被忽略掉，所謂神話的「聖性語

言」、「信以為真」也成為修辭格了。

二、神話意象概念化與具象化的對撞

鍾宗憲這本十多年間發表於各研討會的論文共七篇，經彙編統整後題名《中

國神話的符號現象》，作者坦言所謂「符號現象」，並非採用索緒爾 (Ferdinand 

4 〔東晉〕干寶撰，胡懷琛點校：〈序〉，《搜神記》（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頁
1。

5 梅列金斯基 (Eleazar Moiseevich Meletinskii)著，魏慶徵譯：《神話的詩學》（北京：商務
印書館，1990年），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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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aussure, 1857-1913)意符和意指的符號學說。書中第二章〈神話符號的詮

釋：對於顓頊與魚婦關係的蠡測〉一文，是作者談論神話的符號現象自出機杼的

一篇力作，針對「顓頊與魚婦」這則孤立難解的文本，提出「符號性作用」一

詞。顓頊較著名的事件，其一是見於《國語．楚語》的「絕地天通」，其二就是

「死即復蘇」：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

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6

「顓頊死即復蘇」一句，普遍解釋為「顓頊死了隨即復活」，學者或以圖騰信

仰、變化神話或氏族融合立論。然而當代並無任何共時性資料可供參照，也沒有

成為原型母題以不同的形式風格再現，眾說紛紜，至今並沒有定論。鍾宗憲博覽

群書、參考眾說後，採認季節更替的說法，並進一步抽絲剝繭：

(1) 從文句、語句入手，思考脫文、衍文、注文摻入經文、句讀等可能，重

新斷句。

(2)從文字訓詁，追源顓頊本義乃寒縮之狀，代指冬天。

(3)透過對魚婦及顓頊的原像思考，確認主詞是魚婦而不是顓頊。

(4) 參酌《山海經》及諸多古籍中「某生某」的敘述，發現「生」不全指血

緣關係的生育，另有「生成」之義。

(5) 參考郭璞以來至蕭兵、王孝廉等十多位古今神話學名家的論述，認同丁

山「冬枯春生」的說法，「魚婦」指春風之神。

(6)顓頊二字在實指及虛指間被混淆，顓頊之名符號化虛指。

作者認為帝王譜系錯亂，與「生」字的解讀有關。〈海內經〉載：「祝融降

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

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7
並非說祝融生育共工，而是：「火耕時

代，培育了農業的水耕時代⋯⋯」，「祝融」並非實指祝融這人，而是火的意象

性符號，以此類推，「共工」是洪水的符號，「術器」是工具的符號，這段話敘

述一段火耕、水耕、耘土、記時的農業生成關係史。同樣的，符號現象中，「顓

頊」並非實指帝顓頊或神顓頊，而是寒冬的符號。據作者對這則文本生非生，

死非死、顓頊亦非顓頊的詮釋，可能解讀為：「有魚枯衰，名字叫魚婦。寒冬逝

去，就甦活了。大風從北方吹來，帶來大水如泉湧，冬蟄的蛇變成水中游魚，就

6 袁珂校注：〈大荒經〉，《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 416。
7 袁珂校注：〈海內經〉，同前註，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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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春風之神魚婦啊。寒冬逝去，萬物復甦了」。像是一首吟誦魚婦的抒情詩，顓

頊因符號化而隱身不見了。

其實本篇中所稱的符號性作用，與書中其他各章指稱的「符號」，兩者意義

並不一樣。作為神話語言符號，不論初義或複義的女媧、西王母或升仙的黃帝、

炎帝，都是實指，在文本中始終以具象的神話意象存在，而本章的顓頊是「虛

指」，經過「符號性作用」而概念化了。一般我們對神話的了解，認為神話語言

有將事物具象化、擬人化的現象，如卡西勒的主張：

神話思維的領域中，沒有什麼抽象的指稱，每一個語詞都被直接變形為具

體的神話形象，變成一尊神或一個鬼。任何一個感覺印象，無論他多麼模

糊，只要在語言中被固定住保存了下來，就會以這種方式變成神的概念和

指稱的起點。
8

作者反轉思維，指出神話語言也有虛擬化、抽象化乃至概念化的現象。兩端之

間，頗使讀者感到衝擊與困惑。此外，作者認為「符號性作用」非只發生於顓

頊，當代帝王神人等知名人物，也可能成為虛指代稱的符號。推測當代確有一種

抽象的、普遍的與集體記憶的語言中心，即共同語言社群的存在。因而如「顓頊

死即復蘇」出現晦澀難解的狀況，並非由於初民語言能力不足，亦有可能是話語

符號簡練古雅所致？兩端之間，神話學者陳泳超在〈序言〉中形容說：

「顓頊」在該文本中其實只是為「魚婦」這一核心符號提供語境而已。此

間消息，既可能勝意無限，也可能離題萬里。（頁 iv）

符號性作用致使神話文本發生「沉默現象」，也為作者提供了兩極性發揮的詮釋

空間。

三、「前神話—後神話」與「語言結構層級」理論建構之商榷

鍾宗憲神話研究的主題並非《山海經》，但舉凡論及中國神話的聖性語言性

符號及其構成方式，以及有關顓頊、女媧、西王母等論述，無不以《山海經》文

本為文例或文證。文例中使後人難以解讀、產生困惑的「難點」、「斷點」，作

者或稱之為「沉默現象」（頁 218-219），「沉默」所形成的神話大小黑洞，可

能是催生作者提出「前神話、神話、後神話」與「神話語言結構層級」理論的關

鍵動力。

8 恩斯特．卡西勒著，于曉等譯：《語言與神話》，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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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神話」、「神話」、「後神話」是針對文本的民間性與創作意識而定

位，作者轉引金尼斯 (Emile Genest, 1921-2003)《希臘神話》之例說：一個流傳

的民間故事 A，詩人運用美麗文字把它記錄下來成 A’，經典化後產生故事群，

A與 A’的傳播又分別產生 a、a’，A”⋯⋯等。故事 A相當於「前神話」，A’相

當於「神話」、擴而散之的 a、a’，A”等，即是「後神話」（頁 222-223）。

「神話語言結構層級」則以語言的表意效能，分為符號單元、語法組合單元、語

境構成單元、文化釋義單元四種層級（頁 224）。語境是使符號意義化的關鍵因

素，越多層級的文本，意義表達越完整，四層級俱全，就是表意條件完備的神

話。作者對神話形態與語言結構綱領式的構思，為讀者提供了進一步參與討論思

索的空間。

（一）以（神）人為主角，以敘事為前提的神話標尺

神話之所以為神話的關鍵，在於神話語言的神聖性與超越性。作者列舉聖性

的類型及符號的構成方式，全以《山海經》中神的形象、空間、作用、事蹟、神

人關係、神人不分等六類為例，並未在《山海經》以外取材，顯然視《山海經》

為當然的神話。《山海經》以東南西北，山海大荒分卷，具有地理書與博物誌的

性質，採用質樸的筆記式條陳，並不以敘事本末為長，本質上不是一本敘述神話

的書。作者以〈海外南經〉「讙頭國」的文本為例，說明「神話語言四層級」

中，中國神話多數屬「符號單元」、「語法組合單元」層級，缺乏語境，難以有

效傳達訊息。

然而《山海經》中另有潛存的符號系統，〈山經〉中出現許多神異動植物：

「迷穀，佩之不迷」、「猼訑⋯⋯佩之不畏」、「鴸⋯⋯見則其縣多放士」、

「鳳凰⋯⋯見則天下安寧」、「文鰩魚⋯⋯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鵸

䳜⋯⋯三首六尾而善笑，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鴞⋯⋯見則其邑大

旱」等等，這些素來被視為帶有神祕色彩的物兆，應是《山海經》作者根據經驗

法則，透過一種佩之、見之、服之⋯⋯等官能性的感應傳達訊息，建立原始時代

吉凶文化因果關係網，標記著原始信仰的心理刻痕。這些帶有物兆色彩的記錄，

有其實用性的訴求，已真實地進入到符號的運作。

作者對神話的界定，顯然是以人（神）為主角，以敘事為前提。既以《山海

經》為中國神話之淵藪，卻並未考慮中國神話主要文本《山海經》內容的特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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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的重要特徵。上述物兆信仰的核心符號，都不是神話人物，它所呈現

出來充滿視覺想像的神獸世界，可能也是陶淵明「流觀山海圖」所投射的奇幻世

界，類此吉凶之兆的記載近二百則之多，就單一文本來看，可能缺乏語境，如果

條列並觀，奇草異獸呈現的共時性景觀，是初民世界原始思維最真實的檔案，

也側錄了人類發展過程中歷經千辛萬苦及群體共識所建構出來的符號模式，是中

國獨特的神話符號體系之一。以當今的知識體系與多維思考，包括《山海經》在

內的中國神話，有很大的再認識的可能。《山海經》中「其名或能知，其事鮮

能詳」的古老符號群，當今常被許多線上遊戲藉名演事，再度復活，成為後神

話—也是後現代必不可少的文化景觀之一。

（二）時代氛圍對語言層級的影響

作者將讙頭國的文本與女媧兄妹婚、盤古開闢這兩個故事相互比較，作為討

論神話語言層級有別的文例。讙頭國出自先秦時期的《山海經》，女媧、盤古分

別出自唐代李冗《獨異志》及唐代類書《藝文類聚》引三國徐整《三五歷記》所

載。姑不論唐代才面世的這些記載是否曾被裁整編修，從先秦到漢魏後，女媧與

盤古故事極可能曾在一個多重互文系統中流動傳播，魯迅指稱：

如天地開闢之說，在中國所留遺者，已設想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

見。
9

李冗、徐整這兩篇「初民本色不可見」的創世造人敘事，已遠離作者所云初民

「原始語言」、「疾病語言」的時代。時代氛圍及社會發展對語言文字的影響，

遠大於文本內在的語言構成，作者以語言結構層級作量尺，衡量神話語言符號的

表意成效，似乎強調了敘事本末的重要而淡化了時代氛圍對語言的影響。

職是之故，「渾沌」這個符號經莊子鋪述為「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的

道家譬喻，作者視之為後神話；《楚辭．九歌》原是楚地俗信經屈原寫就，是後

神話；魯迅〈奔月〉、王孝廉〈最後之箭〉等現代小說，是後神話，上述或可

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卻與一般人的認知大相逕庭。回觀前文作者以希臘

神話為例，屈原的〈九歌〉相當於「詩人的 A’」，若 A’被視為神話，何以〈九

歌〉被視為後神話？我們知道，符號與使用者、接收者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

動態的過程，隨時都有可能在變化，某一文本與不同文本的比較，有時也會產生

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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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認知。由此觀察，「前神話」、「神話」、「後神話」的層次建構，或可

就個別文本的比較中得到答案；但對中國神話整體發展演化的勾勒，極可能參差

互出，發生難以操作的狀況。

（三）四重證據法與原始類型N級編碼的參照

作者本人曾感嘆，今日所能接觸到的神話文本，包括口語的、文字的、圖像

的、儀式的，及學界所謂的「原型」研究，基本上都不是最初的「原典」（頁

219）。實際上，我們可以回顧一下近數十年來神話研究的進程，藉以了解神話

學者對追索文化／神話原型的用心。一九二五年，王國維提出紙上材料與地下新

材料的二重證據法，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和考據學的重大進展。今日較

之於王國維時期，考古發掘有更多令人驚豔的新面貌，神話研究的面向與方法也

遞有新突破，跳脫以文字文獻為框架的神話研究，融合多門學科知識，建構出多

視角的文學人類學研究法，將田野調查與儀式民俗等口傳活態文化視為「第三重

證據」，又以出土器物圖像為第四重證據。更以「重估大傳統」為主題，提出神

話原始類型 N級編碼。大傳統的符號載體是器物和圖像，稱為一級編碼，是文

化的原型編碼；文字（甲骨文）是二級編碼；文字記錄的早期經典是三級編碼；

後經典時代的一切寫作，無非都是再編碼，統稱 N級編碼 10
。越古老的編碼，越

接近文化基因和文明發生的原型。

文化文本符號多級編碼的提出，提供文化表意多維敘事的視角，像是打開了

一個深不知底的文化庫存，對神話學者探求最初的原型跨近一大步。作者「前神

話、神話、後神話」三層次之說，與 N級原型編碼的構思，異中有同，都意在

透過符號系統，建構一種研究文化源頭與分流的理論範式，N級編碼之說更能照

顧文化文本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特徵，以其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及足以參照的案

例，成為頗具說服力與接受度的研究方法。

四、女媧形象商榷—四重證據法的試作

鍾宗憲神話研究的主要對象與證據多放在文字文本上，對出土器物亦即第四

重證據的關注，相對疏離。以「女媧形象符號的初義與複義」這篇論述來說，若

10 葉舒憲：《文學人類學教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 34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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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累累文字文獻中，兼採器物圖像作佐證，也許是一次有趣的嘗試。

就神話學的法則，每個神話人物的本質可從他的名字中得知，神的超越性就

存放在神話人物自己的名字裏。因此，要確認女媧的原型與神性，對「媧」字根

源的瞭解十分重要。「媧」是女媧的專屬字，作者透過對「媧」的字根及形、

音、義的瞭解，又據「女媧摶黃土作人」及「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等神話傳

說，推論女媧原型初義來自陶鬲。陶鬲能容物、熟物，成為女媧兼有土地之神與

渾沌化生的根由。至於女媧原型來自對蛙的信仰與崇拜之說，作者較持懷疑的

態度，一則難以解釋女媧人首蛇身的形象，二則難以解釋有關「女媧之腸」的記

載。

蛙類形體特質是大腹，像懷孕的婦女，平展的蛙體也與婦人生產的姿態有些

相似。我們往上追溯新石器時代的制陶工藝，從仰韶文化（約 5000-3000 B.C.）

到號稱彩陶藝術巔峰的馬家窯文化（約 3300-2100 B.C.），出現更多蛙形的簡體

及變體，或稱變體人紋、變體神人紋。將蛙與女體繪製於陶器上，是彩陶紋飾中

常見的母題紋飾，期間馬廠類型的彩陶，出現更多抽象簡化的人形蛙紋。青海柳

灣出現的裸體雙性浮雕彩陶罐，罐身人體私部裸露，陰戶中塑有陽具，被視為陰

陽性器兼具的男女合體
11
。容器、兩性合體、蛙紋三者融匯為一體，雖無刻字無

榜提，視之為女媧本體原型的初模，兩兩相符。論及女媧的性別時，鍾宗憲認

為：先秦之前女媧具有渾沌化生的神性，沒有性別之分，意謂著兩性同體自生自

化的狀態。

此外，戰國時期出現了蛙蛇造型的青銅飾品，蛇身相互扭結作雙蛇銜蛙狀，

與伏羲女媧交尾糾結姿態相似。伏羲女媧手捧日月輪或交尾或分立的圖像，在漢

畫像石中十分普遍，女媧捧月的圖像月中常有蟾蜍（蛙）。時代不同，以致材質

不同、構圖不同，然而女性、交合、蟾蜍（蛙）等符號所傳達繁衍生命的意義是

不變的。有關《山海經》「女媧之腸」的疑問，從生物觀察也許可以獲得些許靈

感。蛙類從蝌蚪成蛙的形態轉變十分神奇，蛙類產卵在水中，為避免蛙卵遭溪流

沖散，母蛙會產出如膠囊包覆的長帶狀卵串，視為「女媧之腸」是可能的。雌蛙

一次產卵的數量從數百至數千，孵化時間短短數日至十餘日，我們在彩陶及岩畫

11 當地考古隊對這件彩陶作了細節的描述：「壺的頸部背面繪有長髮，長髮下繪一隻大蛙，
人像兩腿外側也繪蛙紋。背面在三個圓形紋飾中間的空白處，再繪以簡化的蛙肢紋，主體

是Ｗ形幾何紋，省去蛙頭，蛙足出現在上下轉折處。」孫新周：《中國原始藝術符號的文

化破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1988年），頁 29。

書　評　Reviews

-169-



上看到蛙紋大腹上常繪有許多黑點或密集的縱橫線，意指蛙類產子甚多，繁衍能

力強，仍屬生殖崇拜的表現。

女媧由蛙、蛙蛇連結，漸而成為人首蛇身，人首蛇身的女媧仍留有蛙型大腹

的痕跡，又常與月中蟾蜍連結，女媧原型為鼓腹之蛙的物證，遠比陶鬲更為可

觀。進一步推論：女媧原型也可能是蛙與女體、陶鬲三者的結合，石器時代結

束，才逐漸簡化成具有動感的人首蛇身像。

五、升仙圖的商榷—圖像的神話語境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圖像資料庫的建立，神話學研究很難抵擋既新鮮又有圖

像可供細覽，且實物可能就在眼前的畫像石研究。鍾宗憲〈圖像中的神話符號：

徐州漢畫升仙圖商榷〉一文，討論原設置在徐州銅山縣苗山一號墓墓前室南壁門

東西兩側，今在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第一展室收藏，分別題名為「黃帝升仙」、

「炎帝升仙」的兩幅知名漢畫像石。學界對這兩方圖像中人物或逕稱「黃帝、炎

帝」，或未命名形容為「人首獸爪」，二○○○年出版的《中國畫像石全集》則

稱神人，不是完全沒有異議。

圖一　墓前室南壁門東側原題「神人、
天馬」（《全集》第 4卷，圖 50）

圖二　墓前室南壁門西側原題「神人
圖」（《全集》第 4卷，圖 51）

作者主要針對武利華《徐州漢畫像石》中的說法，對「黃帝升仙」、「炎帝

升仙」的構圖與題名充滿疑問，並提出連串問題：圖一中馬屬月精，為什麼飛馬

卻在高懸日精的黃帝圖中出現？黃帝熊首人身造型，首見於東漢，是否受民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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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影響
12
？何以黃帝以手持瓶罐作傾水狀的奇特造型出現？圖下為什麼出現與升

仙題材毫無關聯的神象？又傳統藝術構圖多遵守平衡對稱原則，民間流傳黃帝升

仙的故事，卻沒有炎帝升仙的傳說，不符傳統對稱的構圖原則。作者將兩方構圖

的符號單元作比對分析後，推論圖一中神人持瓶倒水者不是黃帝應是雨師，圖二

的農夫、鳳凰、神牛等莊稼農耕的意象，表現炎帝的神農氏身分。統而言之，這

是一組天降甘霖的炎帝神農氏農耕圖，象徵亡靈死後糧倉豐盈不虞匱乏。

作者將「雨師降甘霖」取代「黃帝升仙」的看法，主要著眼點是將圖一右上

角呈蹲坐之姿的神人動作，視作右手拿瓶罐作流水傾洩狀，顯然是誤讀誤認了。

漢畫像石的構圖，常有某些制式出現的符號單元，作為標誌特定人物，傳達特定

主題的圖像設計。畫像石中雨師很少單獨出現，作者所稱手拿瓶罐熊首的雨師，

其實是風伯舉手在嘴邊撮口吹氣，風伯吹氣暗喻白日飛昇的傳說，與東漢初流傳

唐公房拔宅飛升的故事有關。風伯通常出現在吹氣掀屋圖或風、雷、雨神靈組合

圖中（圖三 A&B、圖四、圖五），撮口吹氣即風伯的制式動作，口前畫連串斷

線或雲霧狀表示氣流，若是吹氣掀屋，屋頂也每每畫成半掀的傾斜狀。有時畫面

十分逗趣，風伯旁出現一位掄斧手，掄大斧砍房柱，與風伯一起為墓主清除蔽

12 作者謂「漢代以前文獻典籍沒有出現「有熊氏」的說法，一直到東漢班固等人所撰述《白
虎通》才見諸文字⋯⋯」。實則司馬遷〈五帝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

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又〈史記‧三代世表〉二見。分

載〔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中新書局，1977年），頁
34、218。

圖三 A　汶上縣先農壇「風伯與斧人」
（《全集》第 2卷，圖 16）

圖三 B　嘉祥縣五老窪「風伯與斧人」
（《全集》第 2卷，圖 140）

圖四　鄒城臥虎山氣象神靈圖，風伯吹
氣（《鄒城漢畫像石》，圖 5）

圖五　南陽王莊氣象神靈圖，風伯吹氣
（《全集》第 6卷，圖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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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順利騰飛升天。

圖六左上角神人「作撮口吹氣狀」，即是風伯，與圖一的風伯形象相似。右

下角人物「作舞蹈狀，雙手各執一瓶罐洩水流而出」，則是雨師，這位雨師與圖

五中四位雨師，都是雙手持瓶罐往下倒水。整幅畫像有風、雨、電、雷神靈群出

現，表達興雲佈雨的願想，護衛墓主靈魂升天或升仙。

圖六　江蘇銅山洪樓祠堂氣
象神靈圖（《漢代畫像石綜
合研究》，圖 95）

圖七 A　武梁祠西壁畫
像：神農（《全集》第
1卷第 2層，圖 49）

圖七 B　大禹（《全集》
第 1卷第 2層，圖 49）

圖二墓門西側左上角的神人，戴笠、持臿、披蓑，是大禹的專屬造型，山東

嘉祥縣武梁祠西壁畫像第二層，畫有伏羲至夏桀共十位帝王畫像，各帝王都有榜

題，身分十分明確，其中第三與第九位神農與大禹手中分別持有耒耜。（圖七

A、圖七 B）大禹手持一件雙叉的耒耜（或稱為臿），與神農氏所持的耒耜十分

相似，並比而觀，神農的耒耜較粗重，是新石器時代以木或木石組合式樣。大禹

所持耒耜，體型較小且較直挺，推測是採用了青銅材質。在一小方面積上刻畫著

神人與耒耜、蓑、笠等小物，表明他的事蹟，更是身分的重要標誌。

剩下的問題是：為什麼由風伯與大禹作導引神？風伯與大禹可以符合民間藝

術對稱的原則嗎？魯瑞菁曾發表論文指出：上古神話中，大禹治水歷經山川之

途，防禦各種魑魅魍魎，表現出他禦邪納祥的神人特質，在民俗信仰中，不論現

實或幽冥世界，大禹都被視為行旅者的守護神與先導神，是導引墓主升仙的祥

瑞符號
13
。漢墓神話是圍繞著墓主進行的安魂曲，原題「黃帝升仙」與「炎帝升

仙」的兩幅圖，推論應是「風伯導引升天」與「大禹導引升仙」。兩圖的符號組

合新穎獨特，若直觀性的解讀：兩圖由下而上，從貼近人間大地的牛、象，漸而

為騰飛於空中的天馬、孔雀，有風伯、大禹導引於前，終而與天地日月同遊，符

合淮南子所云：「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於

13 魯瑞菁：〈論漢畫「戴笠按臿者圖」與「風伯吹氣掀屋圖」：以江蘇徐州、山東漢畫為
例〉，《靜宜中文學報》，2016年），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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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
14
墓葬文化的主旨。

鍾宗憲對神話研究關注的主要課題，側重於基礎性的、綱領性、統合性的大

課題，如「廣義神話」、「狹義神話」、「前神話」、「神話」、「後神話」與

「神話語言結構層級」等理論的建構與闡釋，並選擇具有「難點」的古典神話案

例，展開其上窮下索的探求精神，對自我長期關注的主要課題作理論推演，作案

例測試。職是之故，我們看到論文中的問題意識處於輻射狀態，四經八緯，分合

組織，在綱領條目紛紜雜陳之下，呈現學術命題的內在張力。而這些綱領性、統

合性的大課題，作者尚未以專文展開全盤檢視，尚未統整完成相互支應的體系，

多篇論文中重複提點，使讀者感受到作者努力發想、補強，乃至自相矛盾、自問

自答的思索過程，留下許多作者與讀者相互討論的空間。學術研究相較於解決問

題，更側重於發現和解釋問題，信哉斯言！

《中國中古禮律綜論續編──禮教與法制》，高明士著。臺北：元照出版公司，

二○二○年。6+四一○頁。

林素英，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教授

高明士教授精於中國隋唐史（以漢唐間的歷史為廣義的「中古」，實際研究

則多偏重隋唐），也非常注意政治與教育的關係，既是歷史學教授，也曾擔任臺

灣大學教育學程中心主任，因此已出版的學術著作中，不僅討論中國中古時期的

政治、教育，還將有關學禮的問題列為重要的討論議題。本著作的論題最能彰顯

高教授平日最關注的主題—中國中古時期的禮與律，因為包含的內容相當多，

所以分成兩冊出版，二○一四年已先行出版的是《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

的定型》，此為「續編」，更直接標出「禮教與法制」的主軸，凸顯其學術研究

最重要的核心問題。全書在〈序言：傳統法文化核心價值芻議—情理平恕的實

踐〉，以及〈導論：律令與禮刑的關係〉之後，即進入正文。其中，「禮教篇」

包含〈論隋唐學禮中的鄉飲酒禮〉、〈謁聖禮、謁聖試與下馬碑—東亞科舉與

聖域的另一章〉、〈書院祭祀空間的教育作用」、〈常鴻墓誌與隋代賓貢科〉共

計四章，從篇名即知其皆與教育有關。「法制篇」則包含〈再論禮律—以「失

14 〔漢〕劉安著，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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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入刑」為例〉、〈從軍禮論隋唐皇帝親征〉、〈唐代的身分制社會〉、〈唐代

的籍年與貌定〉、〈敕禮與律令位階問題探討—兼論「唐宋變革」在法制的意

義〉共計五章，不但皆與法令制度有關，且點明本著作與前一著作的銜接關係。

限於篇幅，本文不擬詳述各章的精采論點，以下僅擇要說明本書的特點與貢獻，

並提出閱讀後與高教授意見稍有不同之處。

一、本書的特點：罕見歷史學者多言禮教問題

雖然自有人類以來，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動隨時在各地展開，每個人在不同情

境下都具有教育者與受教者的雙重身分，但是並非每個人都是成功的教育者，足

以稱職地協助受教者適應環境、發揮潛能，因此從事教育者也需要專門培養。教

育史乃是記錄人類透過某種方式，將這一代人具體的生活方式與技能，乃至於抽

象思考與價值觀念等社會化行為的內容，傳授給下一代的傳遞過程，因而隨著教

育內容與方式的變遷，即反映人類在不同時期的知識、信仰與文化內容，而構成

歷史本身。基於此特性，因此理想的教育史撰寫者，必須同時兼具教育學與歷史

學的專長，始可把握各國文化發展的變遷過程，敘寫各國不同時代的教育史，可

惜能兼具雙重專長的學者並不多見。

若由具有文化宏觀視野的歷史學者撰寫教育史，較易把握不同國家的國情及

長期以來民族文化發展的特色，而客觀呈現教育對發展各國文化的價值，進而實

現教育重在提升人文素養、促進全世界和諧發展的最高理想；只是鮮少有歷史

學者願意花數十年的時間，將其研究重點放在教育史上，且還必須培養後繼的傳

承者，善盡薪火相傳的重責大任。若由從事教育研究或擔任教育工作者撰寫教育

史，雖然較熟悉周遭的教育現況，但必須考慮中國古代傳統教育與清末民初以後

的近現代教育，乃至於當前的教育狀況，都已有顛覆性的極大差別。目前從事教

育研究或擔任教育現場的教師，在西式教育模式影響下，雖然標榜教育活動設計

必須考量知、情、意的平衡發展，也極注意教育情境的設計與師生的互動關係，

但是最大的問題，則是普遍缺乏歷史文化的價值觀。

若僅從中國兩千多年來雖曾面臨外族入侵、文明幾乎中斷，然而終能以固有

的文化優勢贏得入侵者的青睞，轉而使入侵者願意「漢化」，且還發揚傳統文

化，致使中國古文明成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延續至今而文化不中斷的古

國，且號稱東亞的最大國，則其文化核心值得被深入解析。再以中國的總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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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位居世界第一的客觀事實，從放眼世界的遠大視域而言，

則攸關中國朝代更迭與歷史文化變遷的情形，更值得今人仔細反思與探究。

高教授有鑑於教育與制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地位，也是影響歷史文化變遷極

重要的因素，於是其學術研究進路，選擇從教育史入手，再推展至法制史研究。

高教授苦口婆心地指出，中國古文明能延續至今，最主要的優勢文化核心—禮

與律—已隨著兩岸對於「文化」內涵的迷惘，而喪失原本優勢文化的基礎，因

此也無從展現其活力，故挺身而出，前後出版兩本有關中國中古禮律的專書，彰

顯其最關心的議題在於禮的實踐（教育）與律（刑法律令之統稱）的發展情形，

希望藉此呼籲現代人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能以歷史學者的背景，從中

華文化的核心內容—禮與律—切入具體案例進行論述，是本書最大的特點。

二、本書的貢獻：從東亞文化圈的廟學制凸顯儒禮的實踐意義

本書自中日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列強割據以來，國人對於傳統文化的信心迅

速瓦解，早已不知傳統文化的根柢何在，怎不令人感覺寒心！面對大陸過去以

「文化」當做政治鬥爭工具，這裏又簡單而表象地以藝文表演就是「文化」，高

教授更是憂心重重。高教授藉由「東亞科舉與聖域」議題的提出，還特別以照片

為證，凸顯東亞地區也普遍存在文廟的下馬文化，且從越南河內國子監文廟前的

下馬碑，甚至還有上香的特殊情形，顯示其已有神格化現象。追溯在孔廟廟門前

設置下馬碑，使包含天子在內的文官武將到此下轎、下馬，具有帝王禮敬聖賢、

尊重學術的重大文化意義。此即《禮記．學記》所說，老師雖非五服之親，然而

若無老師的教化以使人明理知義，則五服的人倫關係無法親和，因此尊為天子

者，更要以身率之，率先尊師重道。古代的人臣倘若為天子師，即使受詔於天

子，也不以北面的臣禮相見，天子採取西席賓禮以待師，正是尊師的具體表現。

因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15
，是故天子躬行實踐尊師之

禮，可為全體臣民產生最好的示範作用。天子的尊師之禮也表現在進入聖域之時

的下轎、下馬行動，表達禮敬聖賢生死如一的精神，更是重視、推崇文化傳承的

具體表現。可惜這種以天子之尊而率先禮敬聖賢文化的現象已杳然不見蹤影，因

15 《禮記．學記》，見於〔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
印書館，1985年《十三經注疏附挍勘記》，影印南昌府學本），頁 654。以下諸例倣此，
不複出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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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教授呼之欲出的「禮失而求諸野」感慨與用心
16
，也隱隱約約流露在字裏行

間。

繼論述東亞地區的下馬碑文化後，〈書院祭祀空間的教育作用〉該章，進而

提出書院有關祭祀空間的議題，更是一般「中國教育史」書籍中難以見到的主

題。這應該是本書最大的貢獻，因為本章已隱約指出中國傳統教育文化的根柢在

於「禮」的事實，正可符應本書特別標舉「禮教」的深刻涵義。誠如高教授所

言，宋代書院中設置「廟」的祭祀空間，富有將聖賢具象化以凸顯教育理想的作

用，「廟」中供奉的對象，在孔子及孔門弟子外，也提供其他崇道尊德、忠貞亮

節等可資取法的人物，成為多元化的祭祀對象，都是人格教育與文化傳承教育的

重要指標。可惜現在的學校教育，多將祭祀活動視為宗教的一部分
17
，而宗教又

被認為應退出校園，於是先聖先師的「祠廟」，自然也不會存在現在的校園當

中。其實最早在「學」的範圍內設置「廟」的祭祀空間，可以溯自周代的大學

學習系統，大學教育配合四時天候的改變，學習的地點與課程也有相應轉換的情

形。《禮記．文王世子》即記載：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龠，皆於東序。小樂正

學干，大胥贊之。龠師學戈，龠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

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
18

戴聖整編的《禮記》雖然成書可能在漢宣帝時期，然因該書乃整理先前已有的

篇章而成的叢書，因此不礙於包含許多先秦的資料。根據王鍔 (730-815) 考察，

〈文王世子〉乃集合〈文王之為世子〉、〈教世子〉、〈周公踐阼〉和兩篇有關

16 《漢書．藝文志》記載：「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
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

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

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

萬方之略矣。」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746。

17 古代太學或宋代書院的祭祀活動，到底屬於宗教或教育的活動，猶如《荀子．天論》所載
的同屬一類：「雩而雨，何也？曰：無佗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

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

吉，以為神則凶也。」（〔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年〕
頁 540）一般人以為祭祀乃祈求鬼神賜福，然而有道的君子，則認為是尊重自然與先聖先
賢的表現。

18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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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世子的內容，較完整保存周天子視學養老禮的情形，寫成的時間大約在戰國

中、晚期，最後附加的〈世子之記〉保存較原始的「世子禮」，可能成於戰國初

期
19
。上述的記載即便未必是周朝大學教育的實況，然因記錄的時間去古未遠，

雖不中，亦在不遠之中。當時大學，按方位區分，分別是東東序、南成均、西瞽

宗、北上庠、中辟雍。大學教育中有一項特別的秋祭活動，由掌禮的春官官員帶

領，實地指導生員於瞽宗依禮行祭。

至於安置在西學瞽宗的主要受祭者，從《周禮》所載大司樂之職，可知其乃

是曾任教大學的有道、有德先師：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

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20

教育是推動人文理性提升的最重要管道。小邦周能取代大邑商而定天下，且為中

國歷史上年代最長的王朝，王國維 (1877-1927) 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周公主

導、規劃禮樂制度的本意，並非專為一家一姓而設計，而是出於萬世治安的大

計，旨在納自天子以至於庶民，皆能成為注重道德的團體
21
。為達成王朝長治久

安，君臣上下皆注重道德的目的，捨推動教育而實無他途。其中，龐大的社會教

育工作由地官的大司徒主掌，而大學教育因為意在培養日後參與政事的人才，需

要學習成套的禮儀制度與相應的詩樂舞活動，故由春官的大司樂掌管。至於任教

大學的有道、有德者，當其死後，則被奉為「樂祖」（先師），每年秋季在西學

瞽宗接受獻祭。選擇在秋季行祭，主要配合大多數農作物在秋天收成，因此秋收

報社的祭禮，旨在回報天地自然成物之大德，更重在培養人們飲水思源、知恩圖

報的美德，於是大學也選擇在此感恩季節祭祀對大學教育有貢獻的「樂祖」，表

揚先師對文化傳承的重大貢獻。由於禮注重實地踐行，因此每年秋天由主掌禮儀

19 其詳參見王鍔：《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233-239。
20 《周禮．春官．大司樂》，見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附

挍勘記》本），頁 336-337。《周禮》雖不能視為周初的政治實錄，然而此處所載與《禮
記．文王世子》相互呼應，可以反映一些周初太學教育的情形。倘若參照郭偉川：《周禮

制度淵源與成書年代新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郭氏對《周官》成
書的考察，將《周官》視為魏文侯志在「繼周繼晉」之後，爭霸中原、再創周初盛世的重

要文事準備，由子夏帶領的一批學者編製完成，因此時代可以上推到戰國初期。該書所說

固然尚未成為定論，然而的確值得仔細思考，可以確定的，則是《周禮》絕不可能遲至漢

武帝以後始成書。假設如郭氏所說，則《周官》保存西周理想政治的狀況有可能較多。
21 其詳參見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收入《觀堂集林．附別集（上）》（北京：中華書
局，1959年），頁 45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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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官員帶領，在瞽宗祭祀「樂祖」（先師），使學生可以實地學習祭禮如何

依禮舉行，以具體表達尊師重道的意思。

有關祭祀先師之禮，《禮記．文王世子》又載：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
22

可見古代開學時也要向先師行釋奠禮，代表報本反始、崇德勸學之意，意義重

大，而附隨舉行的養老禮也有敬老尊賢之意。周代雖已有樂祖、先師之名稱，但

是經傳未嘗確指何人。漢魏以來，或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或以孔子為先

聖、顏回為先師，至唐代，始定孔子為先聖，且通令天下興建孔廟祭祀孔子，於

是孔子的地位與封號日漸提高。也因為孔子為傳播文化最偉大的先驅，於是孔廟

又稱聖廟、文廟，也有夫子廟、文宣王廟等不同名稱。凡是被列入國家禮制祭典

的孔廟，多與地方官學結合，成為「廟」與「學」合一的「廟學」制。宋代文風

鼎盛，私人書院講學更是一大盛事，雖非官學系統，然而也承襲唐以來「廟」與

「學」合一的「廟學」制，其中尤以白鹿洞與嶽麓書院最有名。至宋亡，學者仍

在兩大名書院講學不斷，培養許多有為有守的社會清流。因為白鹿洞與嶽麓書院

屬於私人書院，「廟」中所供奉祭祀的對象已更多元化，然而不變的，則是不約

而同為學生樹立極重要的人格典範。

張之洞 (1837-1909)雖相當注重教育，曾力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

策，然而不敵激進派主張全盤西化的教育大變革，此後，「廟」與「學」分立已

成大勢所趨。即使有些地方仍保有九二八祭孔活動，然而絕大多數人並不知其

事，也未曾參與祭孔活動，更遑論理解其中所蘊藏的重大意義！至於開學時，要

先舉行祭祀先聖先師的典禮，更罕有人聽聞！幸好韓國的成均館大學，不但校內

設有文廟，而且配合開學，每年三月一日與九月一日都會舉行隆重的祭孔大典。

成均館始立於朝鮮王朝一三九八年（約明太祖晚年），該館相當於中國古代的

太學、國子監，在朝鮮太宗時期，即開創王室子弟進入成均館學習的傳統，源

頭則是自周代以來的大學教育系統。目前的成均館尚保留有明倫堂、大成殿等

十八棟古建築物，是大學中極神聖的區域，開學時的祭孔大典神聖莊嚴，總能

吸引各地人士及學子前往觀禮。觀察東亞漢字文化圈中，朝鮮是中國以外，設立

孔廟最多的地區，他如日本、琉球、越南等也都有數量不等的孔廟；漢字文化圈

22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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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也都有數量不等的孔廟，多有不同形式的祭孔活

動。如此尊孔、祭孔的情形，又不能不說是另一「禮失而求諸野」的實例。或許

有人會質疑，這些鄰國目前所保留的祭孔活動，是否也僅可稱為「是儀也，非禮

也」一類的活動
23
？此疑問當然是值得仔細推究的大問題，的確禮應以義為重、

為尊。然而各位別忘記：禮注重實踐，既然要實踐，就必然不能缺少表現在外的

儀式或行為，否則，就會淪為蹈空的虛言！所謂「道器不離；道在器中，以器見

道」，正說明禮儀與禮義互為表裏的密切關係！倘若仔細回味孔子對子貢「欲棄

告朔之餼羊」的反應是：「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24
也正意謂著：禮義雖重於

禮儀，倘若還能保存禮儀，則有朝一日，禮儀背後的禮義還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回顧周代西學瞽宗安置的祭祀樂祖規劃，所展現的，乃是古代尊師敬學的優良文

化傳統，而這種優良傳統，透過祭祀的禮儀活動能夠達到最好的效果。因為「禮

主敬」，先從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能由敬身、敬人、敬事到敬物，而這種主

敬的功夫，透過祭祀禮儀從典禮前的妥善準備，行禮過程中的虔誠恭敬，行禮後

的親和互動，在規劃細密的儀節中，自然容易養成凡事敬謹、思慮周密的生活態

度。換言之，它本是中國教育哲學中最重要的靈魂所在，指出教育的宗旨在於實

踐合於「禮」的行為。不過，現今教育學系雖然也有「教育哲學」的課程，但是

所講的都只是西方的「教育哲學」，重在各派理論的學習，當然不會去談宋代以

來的書院教育，所保留「廟」與「學」合一的「廟學」制，乃是淵源於周代西學

瞽宗所透露的尊師敬學的優良傳統，又怎能奢望教育系畢業生能懂得多少中國傳

統教育文化的內容！《說文》載：「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

亦聲。」
25
說明「禮」的本源，就是來自祭祀活動。此處所謂的「神」，正是周

代祭祀系統中，包含天神、地示（祇）與人鬼三系合一的祭祀對象。此一祭祀系

統，並非盲目的鬼神信仰，而是要人們透過虔誠祭祀，而學習敬法天道自然、懂

23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
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見〔晉〕杜預注，孔穎達等

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挍勘記》本），頁 888。可見「儀」指禮數，
「禮」則以義為重。此說也是《禮記．郊特牲》，所載的：「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

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同前註，頁 504）此兩處都
不約而同指出，禮以義為重、為尊。

24 其詳參見《論語．八佾》，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
注疏附挍勘記》本），頁 29。

25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蘭臺書局，1972年），一篇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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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順應地道律則，從認識天地自然的大化流行規則，以為規劃人道應採行的或趨

或避，以及應遵行的規範與行為，方能達到人與天地自然共存共榮的局面，使

天、地、人三者都能彼此和諧的理想狀態，此即《禮記．中庸》所說的最高境

界：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

以與天地參矣。
26

它不只是陳述儒家的心學而已，而是透過周公制禮作樂所規劃的各種禮儀制度，

從躬行實踐中理解講求中正平和、物我相融真義所在。中國古代教育哲學的精

義在此，然因後世不明「禮」的本義與教育的本質，使祭祀活動空間被排除於現

代學校系統以外，使學校簡單化約成為學習專業知識的園地，明顯喪失教育的宗

旨在於成己、成人、成物、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根本大義。高教授能提出學

校的祭祀空間問題，不啻為目前跛腳的「缺角」教育敲下重要警鐘！期待鐘聲響

後，能有一些人多多展開傳統文化的深度探索，多覺察一點傳統文化的現代價

值！

三、有關禮刑問題的不同意見

本書的〈序言：傳統法文化核心價值芻議—情理平恕的實踐〉，及〈導

論：律令與禮刑的關係〉，明顯是銜接《前編》的〈導論：中國中古的禮律—

儒學的實踐〉及第二章〈法文化的定型—禮主刑輔原則的確立〉的後續發展。

筆者當然同意高教授所說，傳統法文化核心價值在於情理平恕的實踐，也同意傳

統法文化的定型乃以禮主刑輔原則，只是筆者對高教授從律令不分時期的「禮刑

二分到刑治世界」、「禮刑合一」，再到律令二分時期的隋唐律令實施「禮主刑

輔原則」的進程劃分，不盡以為然。或許因為論述方便，且為達到明顯說明以禮

入律的階段變化，於是高教授一開始即清楚劃分律令不分與二分的兩區塊，然而

如此簡單的二分法，則會造成對源頭的模糊帶過，導致對於「禮」或「德禮」的

內涵與外延都過於簡單化
27
。當然，發生在中國最早成文法正式公布（鄭國子產

26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879、895。
27 有關禮的內涵與外延問題，參閱拙作：〈禮與普遍倫理的關係—以《禮記》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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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36 B.C. 鑄刑鼎）以前，有關於「禮」（「德禮」）或「刑」（「政刑」）的

內涵與外延問題，本非論述中國中古禮律問題者必須要詳加解說的問題，但是，

既然高教授已如此清楚二分，則不能不表達一些不同意見。

首先要說明的，乃是子產鑄刑鼎以前，雖無「成文法」向社會大眾公布，

並非代表當時沒有「法」或「刑」（「政刑」）的概念與實施的事實。夏商周

三代的法制實施情形，即使胡留元、馮卓慧的《夏商西周法制史》所論未必完

全正確
28
，但是確有許多信而可徵之處。更值得思考的，乃是「法」的古字為

「灋」，從該字的構形，依稀可說明「灋」淵源於遠古時期的「神判」狀況。

《說文》載：

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廌、去。

廌，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象形，从豸省。
29

現今的「法」，乃省去遠古協助判案的神獸「廌」而來，省形的時間點是否在周

初雖無法確定，但是頗能反映《尚書．周書．洪範》九疇中的第七「稽疑」，當

遭遇大疑之時，應依次採取「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的表

現
30
。巧的是《周禮》中所用的「法」還是古字「灋」，說明書中的確仍保留有

許多遠古時期留傳下來的制度或做法。當時因社會大眾未必識字，自然也無須公

布「成文法」，然而有關「法」或「刑」的問題攸關群體運作秩序，與社會大眾

的關係極為密切，仍須以某些具體措施行於當時。例如天官冢宰在正月之時，即

向邦國都鄙公布一年的行政措施，並且「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

日而斂之」。小宰還需派人徇以木鐸，提醒萬民「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31
即

使上古時期尚未有「成文法」，然而並不礙於最高掌權者以「圖像」方式，展示

社會大眾應遵應循的合禮行為模式，或者是應該戒之避之的「入於刑」行為，藉

此以達到維護公共秩序、發展群體生活效率之目的。換言之，古代的「灋」，雖

也可說是「刑」，不過，配合懸象方式以為人民行為趨避原則的方法，可知其也

收入《禮學思想與應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年），頁 117-148，或許可供參
考。

28 胡留元、馮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大陸學者慣常
從奴隸制社會來解說三代時期的社會政治現象，當然是可以商榷的問題，若能理解與排除

這個特定立場所造成的障礙，則不會影響對三代時期法制史的理解。
2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十篇上，頁 474。
30 《尚書．周書．洪範》，見於舊題〔漢〕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
注疏附挍勘記》本），頁 175。

31 其詳參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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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典型」、「典範」的寓義。此從《詩．大雅．文王》的「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
32
，周公於《尚書．周書．康誥》中諄諄告誡成王幼弟姬封，應效法文王

「明德慎罰」
33
，都是清楚可見的證據。

根據《尚書．虞書．大禹謨》所載：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34

已明確指出成就好生之德為制法原則，而「刑以弼教」方為用刑的真諦所在。再

參照《尚書．周書．呂刑》所載：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

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35

可見凡是古代聖主明君施政，雖未公布「成文法」，但都確定採取「德主刑輔」

的模式，此證諸《尚書．周書．多方》中，周公已歷數夏商開朝的帝王無不「明

德慎罰」，因此能造成政治清明，生民有福的狀態。無奈後代子孫不肖，統治者

喪失禮道，卒致湯必須起而革夏之命，武王也需弔民伐罪以兵刑取代商紂
36
。至

於「德主刑輔」的落實，則是透過教育的途徑（尤其是祭祀之禮），使士以上的

貴族，通過小學與大學教育，使其行為都能合乎其所屬身分的禮儀規範，尤其特

別注重太子有關德禮的養成教育，即使是庶民百姓，也透過大司徒實施的六德、

六行、六藝「鄉三物」社會教育，進而建立一套合乎庶民之禮的生活規範
37
。周

王朝在武王取代殷商而有天下後，雖也經歷由盛轉衰而卒滅於秦的歷史循環，然

而確是中國歷史中最長壽的朝代。追溯其原因，蓋因周代是上古時期最注重全民

32 《詩．大雅．文王》，見於〔漢〕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
（《十三經注疏附挍勘記》本），頁 537。

33 其詳參見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頁 201。
34 同前註，頁 55。
35 同前註，頁 297-298。
36 同前註，頁 256。
37 拙作：〈《周禮》的禮教思想—以大司徒為討論主軸〉，《國文學報》第 36期（2004
年 12月），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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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教育的朝代，從此奠定中國以禮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也建立失禮敗德者終至

改朝換代的歷史潛規則。只是該歷史潛規則所針對的對象，主要是最高掌權者，

而與後來的律令規範的對象不同。因此高教授所言，西晉泰始律，始建立「納禮

入律令，違禮令入律」的原則，然後到隋唐律才完全確立以禮為常經，刑為變則

的法令制度，與周代的禮刑觀念不盡相同。

高教授舉《禮記．曲禮上》「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為例，說明春秋時

代以前，是禮、刑二分時期，更以《荀子．富國》的「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

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加深禮、刑二分的事實，然後導入法家的刑治

世界，以圓成其禮、刑的關係，從禮刑二分、禮刑合一到禮主刑輔的三階段發

展，不免有過分簡單化現象。因為無論是商鞅的「作法自斃」及夭壽的秦朝，

都已證明「徒法以自行」是行不通的，自然不宜以法家的刑治策略作為禮刑二

分的實例。甚且「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也無法證實禮刑為二分，因為

大司徒所推動的「十二教」社會教育內容中，僅以前四教而言，正是祀禮、陽

禮、陰禮、樂禮，都可算是「禮下庶人」的實例，只是庶人之禮較為簡化，並非

完全按照《儀禮》所載的專禮內容。再從以祀禮為首，也可回應先前所言，周代

太學教育於秋季有祭祀樂祖先師之禮，說明祭祀之禮與教育密切相關。有關大司

徒「十二教」的內容，拙文〈《周禮》的禮教思想—以大司徒為討論主軸〉可

供參考，不在此贅述。《周禮．秋官．小司寇》中雖然有議親、議故、議賢、議

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的「八辟」減刑措施，然而請別忽略在「八辟」之

前，尚有「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的記載
38
，可見即使是王的同族也有可能

犯死罪，只是不在市場公開行刑以保留王的顏面，因此也無法說是「刑不上大

夫」。再退一步言，《論語．為政》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也只能說是以德禮為主，而政刑為輔的實

例
39
，並非只要德禮、不要政刑的「二分」現象，否則孔子施政時就不會發生與

子路行「墮三都」之舉。以上所述，主要說明禮刑只能說是表裏關係而難言「二

分」，且自古以來聖主明君都採「禮主刑輔」的策略，法家的刑治只是短暫的歧

出，漢初因為多承秦制，不宜以短暫的歧出而涵蓋三代、春秋、戰國、秦與漢初

38 其詳參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正義》，頁 524-525。
39 相關討論，可參考拙作：〈從《禮記》〈緇衣〉論孔子德刑思想與理想君道之轉化：綜合
簡本〈緇衣〉差異現象之意義〉，收入《《禮記》之先秦儒家思想：〈經解〉連續八篇

結合相關傳世與出土文獻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頁 335-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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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令狀況。

至於將兩漢時期歸為「禮刑合一」，其實也難說明二者如何「合一」。西漢

律法相較於秦律雖然相對寬鬆，漢武帝也因採用董仲舒建議而推行儒學，然而骨

子裏仍脫離不了「刻薄寡恩」的事實，陽儒陰法或許更貼切些。從太子以宣帝持

刑太深，建議宜用儒生，而宣帝作色以對太子的一段話，有幾處值得深思：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

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40

此處宣帝所言的兼用霸王道與純任周政德教，乃因深知太子的個性「柔仁好

儒」，於是針對其「宜用儒生」的建議，一方面進行解說，另方面則當頭棒喝，

因此所言具有強烈對比性，不宜全視為客觀陳述。最明顯的，是周政主張的「明

德慎罰」，乃「德主刑輔」而非「純任」德教。其次，「霸王道」乃兼用霸道與

王道，且霸而有道，而非橫行天下的政治惡霸，也非泛泛之輩即可達到，不必過

分鄙薄霸道。此從孔子盛讚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即可得知
41
，荀子也同樣稱

讚齊桓公雖然不能稱為王者，卻仍能尊德行義，為政遵守一定的原則，還能重然

諾，信賞罰，只是德義誠信的程度未臻於完善而已。一旦政令已陳，即使雖睹利

敗，也不欺其民；約結已定，即使雖睹利敗，也不欺其與國，故能成為「信立

而霸」的霸主
42
，也因此贏得孔子對齊桓公「正而不譎」的稱譽

43
。至於理想的

王者，荀子更明指必須兼具仁、義、威於一身，同時具備彊者、霸者的優點而無

其缺陷，俾便能隨順時代環境的需要，而適時展現王者、霸者與彊者三種不同的

面貌，為全天下謀取最大的福祉
44
。至於俗儒，孔子早已有君子儒與小人儒的區

別
45
，並非身穿一襲儒服即可治國、平天下。荀子更將儒者區分為大儒、雅儒、

俗儒以及俗人（俗儒僅僅稍稍高於俗人而已），且以周公「殺管叔，虛殷國」，

天下不以為戾，是為大儒的典型，非聖人莫之能為
46
。可見宣帝棒喝秉性過於柔

弱的太子，乃是因材施教，告訴太子「德禮為主，政刑為輔」的真義何在。

東漢時期，光武帝不僅極力推動經學教育，獎勵讀書人的風骨氣節，更實地

40 《漢書．元帝紀》，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頁 277。
41 其詳參見《論語．八佾》與〈憲問〉相關資料。
42 其詳參見《荀子．王霸》，見於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382-384。
43 見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26。
44 其詳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316-317。
45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頁

53）已顯示並非所有的「儒」都足以為人表率。
46 其詳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25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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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禮記．大學》修、齊、治、平的一貫大道，以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

施政理想
47
，加上陰麗華皇后擁有母儀天下的女德，使內外朝以及後宮的政治氣

象，與西漢有巨大的改變。後繼的明帝與馬皇后也能發揚光大，故能締造有名的

明章之治。陳寵在章帝時代擔任尚書，即曾上疏清除苛法，改用輕刑。和帝時，

陳寵為廷尉，更上奏禮刑相為表裏，呼籲減省律令以與禮相應。陳寵的呼籲，或

與光武帝以來經義之學大行，且皇帝又推崇以儒學治國、平天下的政策有關。可

惜和帝以後，東漢政治日漸下滑，主要因為多位皇帝都是年幼登基，缺乏政治能

力與實權，導致桓、靈二帝時，先後發生兩次黨錮之禍，士大夫傷亡慘重，於是

先前陳寵所提「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的主張，終東漢之世始終無

朝臣再行倡議，而有待於西晉的泰始律令而有較大的突破。可見禮刑的關係，最

主要還是要看最高掌權者對於「成文法」的態度與做法如何，皇帝願意不願意遵

守經歷數朝重臣規劃的「祖宗規矩」，或是各朝頒行的「成文法」是根本關鍵。

因此筆者認為不必勉強區分律令發展為三個階段，否則也不會有高教授後來所說

的「令典變質、敕興時期」。

不知高教授是否注意到自己引用《隋書．刑法志．序》時，保留的「聖王莫

不」四個字，除卻補足主詞之用，其實正好也露出一點玄機：「〔聖王莫不〕仁

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

在君權至高無上的時代，王是否聖明，正是影響所有政策推動的關鍵，《禮

記．大學》早已明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
48
即使聖主明君不易得，只要是中主，能遵循自周代以來特別注重太

子教育及三公九卿等輔弼大臣的培養，且又有完備的鑒察糾舉制度，朝政即可

在穩定中發展，絕對不會淪落到改朝換代的局面。再看高教授在引《唐律．名例

律．疏議序》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之後，不也語重深長地表

示，制律或注律諸臣雖然用心良苦，欲凸顯禮在律中的作用，實際上仍無法擺脫

君權至高無上的權威！這也是先秦典籍只要涉及為政思想，都不約而同有「重責

人君」的論述，無不要求其尊德義、無偏無黨、選賢舉能！的確在皇權至高無上

的時代，「敕」絕對可凌駕一切律令！從「以敕改律」、「以敕改令」成為歷史

事實，都正好說明皇帝是否具有崇高的德禮修養，是否懂得尊重、遵守勞苦功高

的股肱之臣所規範的律令，對於推動良善「法制」具有絕對重要的地位！在皇權

47 其詳參見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983。
48 同前註，頁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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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的時代如此，在號稱民主社會的時代亦然！否則不會有「假民主之名而行獨

裁之實」的「名言」！莫忘民主是可以被人為運作的！最後，要嚴肅地說一句：

倘若教育不以培養有德懂禮的人為宗旨、為主軸，知識將成為犯罪的利器，而綿

密的法條、圖利自己的修法將成為扼殺人性、殘害生靈的幫兇！相信高教授也會

有同感！

《論爭與推激：學杜的多元面向》，廖美玉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二○二○年。五一五頁。

黃奕珍，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稍微涉獵過杜甫詩歌與詩學的人都能意識到這個領域的廣濶與深奧，廖教授

長期從事杜詩教學與相關研究，自然更了解其中的艱辛，也一定能夠品味其中的

樂趣。這本專書所呈現的面貌兼具了以上二種特質。

首先，學者必須面對的是大量的基本文獻與相關且持續產出的研究成果，後

者即為〈導論〉所稱：「杜詩研究盛況」，作者在結論中的一段自陳之言，恰當

地說明了本書的特色：「以文獻掌握與詮釋為主，在龐大的文獻蒐求與細讀中，

深入探討特定論題，經由持久的反芻而熟成，使研究的焦點逐漸清晰，複雜的情

境逐漸形成概念架構，再藉由詮釋文本而凸顯出研究的核心論題。」所以，閱讀

本書最令人驚豔的便是作者如何使用基本文獻，如何以巧思加以詮解，而且往往

加入理論輔助論述，使其推衍的過程更為順暢。

第一章第二節「集大成的典範：量時適變，金聲玉振」便是很好的例子，作

者不受「文學」之囿限，而由《易經》及其疏起始，一路爬梳孟子之論大成，而

發掘「兼容並蓄」與「量時適變」的重要內涵。第八章第三節「莊、屈異質共構

的詩學論述」工程更為浩大，不僅由源頭檢討莊、屈的特質，更羅列了詩文理論

上二者並置的說法，並加以細膩的說解。這些皆是善用歷時排序的方法芟繁就簡

的成績。而第五章第二節釐析「瀛奎律髓」命名之深意，以及第七章全面周詳地

評議清高宗《唐宋詩醇》選杜詩的方方面面，亦可再度窺見作者運用文獻的深厚

功力。

在第二章中，作者植基於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有關文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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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提出以下的看法：政壇關心的是「誰來指認這一體系的成員」、杜甫

爭取的是「指認誰是這一體系的成員」，後繼者則想辦法證明「我是這一體系

的成員」，清晰地判別了不同個體或集團的真正意圖所在，又輔以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論知識分子之言論，使本章旨趣更加深刻具體，亦增添了閱

讀的趣味。另外，以對照方式作出的細密探討，也深具吸引力，例如第六章談錢

謙益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意義時，作者明快地在第四、五節將學杜的譜系

直接分為「善學杜」與「不善學杜」二種，並將回歸情志，轉益多師繫於前者，

徒具形式，但見方隅判入後者，於是錢氏的喜惡一目瞭然。正由於作者嫻熟於運

用文本素材，有時作過前行研究回顧後，進入主要議題後便銳意挺進，全力發

揮己見，以至於未能結合該領域之既有研究成果，例如第五章第三節方回建構的

「一祖三宗」論者多矣，第六與第七章亦已多有相關著作，都是可以再作比較後

以突顯作者獨到見解的。

由於資料的繁富，作者在〈導論〉中刻意著重於杜詩學與杜詩校注方面的

文獻歸納，以期集中焦點於本書的重心，這是相當明智的作法。本書除了〈導

論〉、〈結論〉外共有八章，每章鎖定一個學杜的論題，據作者自道為「尤重

在發現並探究令人深思的問題，嘗試以新觀點、新方法獲致不一的結論」（頁

466）。而八章排列的順序大體依從論題出現的時間點，但在各章的實際探討

中，卻往往延續一段相當長久的時段，例如首章基本上由孟子到清代的黃生，第

五章雖專論方回，卻也遠溯至唐太宗，第八章由清代喬億之評論切入，但由先秦

的莊子、屈原講起。我們知道，杜詩學著作中不乏斷代的或通史式的研究，也多

有就某一論題作歷時性的考索者，作者此舉綜合了二種傾向，既可避免重複他人

已經開闢、探索的區域，也建立了另一種勾連不同線索與脈絡的系統，對於打破

可能存在的僵化狀態，刺激敏銳思考大有助益。如若以上的猜測符合作者原先訂

立架構的原意，那麼第八章似乎稍稍偏離了「學杜的多元面向」的主線。本章在

「解識李杜爭訟」、分析「莊、屈異質共構的詩學論述」後，直接轉入以莊、屈

異質共構的李白詩詮解，變成與杜詩相對的李白詩內涵之解釋，與學習杜詩、闡

明杜學並無直接的關聯。

不過，本書的新穎論點、獨具慧見之一面，仍然非常突出。各章、節的別致

標題，揭示著作者對各個議題的獨到看法：第一章第二節以「量時適變，金聲玉

振」點出「集大成」的意蘊後，第三、四節轉到杜詩時即以「隨時敏捷」、「異

彩兼容」承接，二段間既有內在的聯繫，又有著重詩藝的轉移。各章的標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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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採用了學術論著較為少用的主、副標並用的方式，但作者的四字主標確能

讓人快速地把握全書的主旨，副標再深入於具體議題，這樣的設計使得讀者易於

構建立體的閱讀層次，並能依序完成艱鉅的閱讀任務。至於簡潔的小節標目，

更不勝枚舉：第五章第四節以「悲壯與老成」作為「方回建構杜詩學的兩個切入

點」，第二章第四節拈出「戲題劇論」與「大雅之作」作為後繼杜甫之韓愈、白

居易的主要特色，第六章第三節以「宗主」與「果位」說明錢謙益「雙拈儒佛的

詩學譜系觀」等。

而第三章由記夢、謁墓等特殊的學杜行為來詮釋唐宋詩人如何親近典範，不

僅主題有趣，切入的角度亦相當別致，最後歸結到視杜甫為「前身」所具有的意

義，可謂拓展了學界對學杜途徑的了解。再如第二章以南北文學的依違、融合論

杜在當代詩學的開創性，談及其與前行詩人的關係時，作者說：「四傑的改革意

識與文學定位，在杜甫的創作思考中時見回應⋯⋯，相較於陳子昂的復古，四傑

的開拓顯然更引起杜甫的關注」（頁 75），這是很有見地的觀察，如果能夠在

本章結論中加以統整，則能給出更為清晰的發展脈絡。第四章由王安石、黃庭堅

評論杜甫詩的差異著眼，進而結合二人的仕官身分與性情傾向作出令人信服的結

語。這無論對研習唐詩或宋詩者，都是震聾發瞶的意見。她評論錢謙益多次寫

作〈秋興〉：「不只是宣洩、寄寓而已，在反覆吟詠中已將自身情境與杜詩情境

接合起來」，是「一種學杜的寫作實踐」（頁 295）。既有理據，又能彰示學杜

的「創造性延伸」，足以啟迪後之來者。而藉由方回選評唐太宗、唐明皇、宋仁

宗、宋孝宗之詩作發明方回標舉盛世君王能詩的意義，也卓有見識。作者新意頻

出，有時在證成時或有所疏漏，例如第一章第三、四節談杜詩繼孟子「集大成」

之緒而來的「隨時敏捷」、「異彩兼容」時，所舉之詩例數量不足，而且，前者

之〈敬贈鄭諫議十韻〉「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頁 35）、後者之〈夜聽

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頁 42），都是針對對方

來說的，如何將其轉為杜甫本身的思考精華與詩學取向，也許可再商榷。 

將視野下調至各章之層面作更細緻的探析時，或許有可使論述主幹更為清晰

的處理方式。如前所述，第四章論王安石、黃庭堅的學杜頗有可觀，然而，作者

欲將元朝劉將孫評王安石為「東京之子美」類比於杜詩之東京時期，而將山谷特

喜之杜詩類比於杜詩之二川期。衡諸上下文，「東京之子美」亦可解為王安石像

是宋朝東京的杜甫，此外，「近人雖有（分杜詩為）三期、五期等不同的說法，

其中最為明確的指標，仍屬東京與兩川時期」（頁 156）的判斷，也非學界之共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五十八期

-188-



識。因此，或許直接標明荊公與山谷學杜的特點，而省去以上的曲折比附，更

有益於主旨的朗現。又如第八章鎖定喬億之評李杜而展開論述：「杜子美原本經

史，詩體專是賦，故多切實之語。李太白枕藉《莊》、〈騷〉，長於比興，故多

惝恍之詞。」（頁 428）不過，全篇所重實在「莊、屈異質共構」，而未及與之

相對的杜詩特質，最後也未透過肯認李白詩歌之特色達到對「學杜」更為深刻的

瞭解。可是本章以莊、屈詮釋李白詩歌精采得當，比較起來第六章第七節「錢謙

益以創作形塑理論的學杜實踐」就顯得單薄許多。第七章第三節論《唐宋詩醇》

評選杜詩的旨趣後，似宜說明為何之後的二節要特別評論與創作、政事有關的選

詩（雖然在第五節開頭略微提及，但位置或可移前）。第二章第二節拈出初唐官

修史書所確立的詩文典範有二項：「惻隱之美」與「狂簡斐然」，各以屈原、庾

信為代表，而後析論杜甫的詩學取向，第四節論杜甫的後繼者為韓愈、白居易，

他們的特色是「戲題劇論」與「大雅之作」，可是由初唐到此時的發展線索並不

明晰，亦即「惻隱之美」、「狂簡斐然」轉變到「戲題劇論」與「大雅之作」的

軌跡須再加描畫。同樣的情況亦可見於第一章，若調整本章的第五節，使其上接

第三、四節的脈絡，將杜甫「集大成」的重要內涵鎖定於隨時敏捷與異彩兼容

上，並於〈結論〉統整頁二十七至二十八對前行研究的精要評論，而加以對照，

指出本文由初唐至中唐的考索具有何種特殊的價值，那麼此章必定更加出色。

由於作者浸淫於杜詩、杜學年深日久，又時有出人意表的想法，因此在行文

中輕車熟路，可能會忽略讀者不易跟上的困難。這些小小的不平整之處，雖不礙

於整體結構的完整，但仍會影響閱讀的流暢度。第二章第五節「詩壇、詩選的

杜詩定位與詩史的提出」中，先依時序列出自元稹、杜牧到皮日休對杜甫的推

崇，再輔以唐詩選本直至韋莊才選入杜詩的現象，二相比對後，以胡應麟、沈德

潛的意見作出解釋，而最終將其原因歸為是晚唐孟棨「詩史說」的出現。作者認

為，孟棨「詩史」是評價杜甫詩的一個全新視角，似乎暗示這與韋莊之初選杜詩

有關，然而，孟、韋二人年代相當，詩史說與選詩間因果關係尚須辨明。第五章

拈出家法作為考察方回建構一祖三宗之視角，別出心裁。然而將標舉忠義節氣的

學杜風尚、視杜詩為「典範」這樣的現象稱為「家法」，與一般所謂的「家法」

仍是有所區隔的。因此，再下推至「方回循家法建構之詩學」，也就不是那麼順

當。第五章第四節「悲壯與老成：方回建構杜詩學的兩個切入點」下分二小節：

以「壯麗悲慨」為萬古詩歌準則，以「老成」與「知道」為詩歌傳世指標。「壯

麗悲慨」上連「悲壯」，可是「知道」卻不必然內屬於「老成」，如果在此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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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說明「知道」與「老成」的關係，即可使標目更為周全。頁三○一提及唐宋之

際出現二種對杜甫截然不同的評價，然而之後的論述與此似不相侔。第六章第二

節第二點云：「溯源尋流」以辨識「真詩」（頁 242），此小節末若能說明錢謙

益眼中的杜詩的源流為何，可呼應小標之所指。

作者對於杜詩發展、變化的軌轍留意於幾微間，如杜詩在某段時間內是「無

聲無臭」的，而杜甫選擇「詩學論爭」的喧嘩來加以破解。不過有時對於詩歌小

傳統的承衍脈絡或有過度推論之處，例如，第三章第二節談及夢杜所反映的創

造力之結尾說：「藉由夜夢，韓愈乃得以悖離傳統詩學而發展出『以醜為美』、

『怪奇』的詩歌創作路線。」（頁 114）事實上，本小節所引僅韓愈〈調張籍〉

一詩（另引〈送無本師歸范陽〉不涉及夢境），而且，作者認為的夢中景象在詩

中並未確認，也可能是歸納他對李杜詩歌的綜合認識而創造出的神異畫面。因

此，韓愈特具一格的詩學取向是否「藉由夜夢」而產生，便需要更多的證據。有

些論點，讀來意猶未盡，也許可以再進一步推衍闡釋。如第五章對方回於板蕩之

際建立杜詩學之用心與見識有著鉤深入遠的闡明，並指出方回認為「十六年的兵

連禍結 ......卻只成就一部杜詩」（頁 223），等於是承認戰亂自有其意義，如此

的看法與他遠溯「唐太宗與十八學士共同經歷由危亂邁向太平盛世」（頁 192）

的故事間，是否有所矛盾？盛世與亂世的價值究竟應該如何衡定呢？第六章論及

錢謙益以佛家「果位」論杜詩之地位：「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

也。逆流順流，隨緣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頁 251）於是凡是詩藝

有所成就者皆可納於杜詩之中，如此前節的「溯源尋流」、此後的學詩次第等相

關說法，便不能與之完全符應，若能就此再加論究，處理彼此不相諧和之處，必

當趣味橫生。

另外，還有些比較瑣細的地方，或可再加考慮。例如頁一三○將齊己〈弔杜

工部墳〉「唯應李太白，魂魄往來疲」解為「如今應是兩縷異域孤魂（案：即李

白與杜甫）不辭來往奔波之苦」，然詩句以李太白為主詞，似言李白、而非杜

甫，會因思念好友而頻來杜甫墳前。頁一四三說蘇軾的「前世畫師今姓李」，使

韋偃成為李伯時的前世，排除杜甫；頁一四四又說此句不包括韋偃，似有扞格。

而後引黃庭堅題跋之「子瞻此語，是真相知」來曲折解釋其學杜路徑，可能也

有失穩當。按山谷所謂之「真相知」似指蘇軾對於李龍眠之「一丘一壑，不減古

人」的欣賞。又第二章第四節引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云：「江左詞人所傳誦

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而後即以楊巨源詩提到的杜甫「搜奇」加以印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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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末尾又將元稹論李杜之「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與此扣合。這樣看來，杜甫戲

題劇論之作品界限並不夠清晰，似宜先加以考察。此外，此節論「戲題劇論」也

僅只以〈戲為七絕句〉為例，也可增加範例，以加強說服力。

本書架構的組成方式是以議題為主，而加以歷時性的探索。平心而論，作者

已將各個議題自身的發展、變化摹繪得清晰而引人入勝。事實上，這些富有深意

的議題間也存在著足以互相激盪、彼此補充的地方。例如，「錢謙益對由學杜而

來的集大成之說深致不滿」（頁 245），是否能與第一章「量時適變—從『集

大成』談起」相互發明？錢氏稍早於清高宗弘曆，前者推舉杜甫為「詩中之史大

備，天下稱之曰詩史」（頁 243），後者選詩特重有關時政之作，則二者間有何

異同？又展現了何種詩學之含義？第三章論唐宋人學杜的情感徑路，若能納入詩

學潮流中加以鋪展、辨明，則其意蘊將更為完整。也許是本書對於論爭、推激有

著充實、精到而豐富的論析，閱讀之時如同飫甘饜肥，讀完之後仍欲重溫殊滋異

味，故有此不情之請。

作者於結論特別提出杜詩學的世界性及杜詩的教學與閱讀二方面，一路是穩

實地紮根，另一路則是以此作為基礎面向更廣大的世界。這不單喻示了她的治學

之路，也足以啟迪後之來者努力的方向。

《秦漢魏晉雜家考論》，梁德華著。香港：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二○一九

年。二一八頁。

李美燕，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作者及全書內容的簡介

梁德華博士目前任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高級講師，以研究古代

文獻、古籍校勘與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主要的興趣，在其論著中以一系列有關《淮

南子》、《劉子》與《文子》的論著收編成《秦漢魏晉雜家考論》一書，全書的

目錄依次為〈《淮南子》詮釋《莊子》方法探究〉、〈《淮南子》、《劉子》學

說比義研究〉、〈《劉子》與《淮南子》、今本《文子》關係探究〉、〈論《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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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對道家學說之承繼與取捨〉、〈《劉子》成於東晉時人說獻疑〉、〈「雜

家」釋論〉。本書所收錄的篇章是梁氏自二○○九年迄二○一九年之間的論著彙

編，可見其對《淮南子》、《劉子》與《文子》的研究是持續性在開展。

整體說來，《秦漢魏晉雜家考論》是一本研究雜家之學的論著，但作者在前

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獨具慧眼地挑出《淮南子》、《劉子》與《文子》的異同

與關聯性作為研究的一條紅線，以文獻比勘為主的方法，試圖釐清與還原三本書

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同時梁氏也對前人相關的說法提出進一步的反思。而梁氏

在這本書中的論述方式也頗有一致性，都是先對前人的說法提出概略性的反思，

指出前人所論的未及之處，然後再提出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研究的內容都是

先就《淮南子》、《劉子》與《文子》諸書的成書年代予以定位，再進行詳盡的

比勘工作，最後提出彌補或反對前人不足之處的看法。茲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首篇，〈《淮南子》詮釋《莊子》方法探究〉一文，梁氏先提出「前人研究

兩書關係，創獲甚多，然就《淮南》眾多詮釋方法而言，諸家所論仍有未備，故

需進一步研究」（頁 1）。因此，梁氏「蒐集《淮南子》詮釋《莊子》原文之不

同方法，以西方詮釋學理論為參照，並比較《淮南》詮釋其他古籍方法之差異，

以顯示《淮南》大量引用《莊子》之同時，又全面而靈活地詮釋《莊子》」（頁

2）。然後，梁氏即先概述《莊子》與《淮南子》成書年代，其次，談「《淮南

子》的詮釋立場」（包括：「時代精神」、「個人因素」、「地域文化」），

再者，梁氏則就「《淮南子》詮釋其他古籍舉隅」，包括徵引《詩經》、《易

經》、《老子》等，接著即試圖探討《淮南子》是如何詮釋《莊子》，包括：

「《淮南子》選取《莊子》不同篇章重新併合例」、「《淮南子》運用通假、同

義、近義詞詮釋《莊子》例」、「《淮南子》修飾《莊子》文句例」、「《淮南

子》增益、約略、概括《莊子》文辭例」、「《淮南子》依據其他文獻詮釋《莊

子》例」、「《淮南子》詮釋、發揮《莊子》原文而賦予新義」。

最後，梁氏得到的結論是，「《淮南》並非全然因襲《莊子》」，「其詮釋

莊子之法不一而足，靈活多變」（頁 42、43），並且借用艾柯 (Umberto Eco)在

《詮釋與過度詮釋》一書中的「詮釋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與「使用文本」

(using a text)的觀念，指出《淮南子》「旨在闡釋《莊子》原意者應屬『詮釋文

本』⋯⋯《淮南》按其哲學體系引用並改易《莊子》，當中主要發揮其學說，而

與《莊子》原旨有所不同，則近於『使用文本』一類，屬『過度詮釋』」（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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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篇，〈《淮南子》、《劉子》學說比義研究〉則是作者發現前人對《劉

子》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考據與校勘方面，尤其是關於《劉子》之作者議論頗

多，然而，「《劉子》與先秦兩漢典籍之關係、《劉子》徵引前代典籍之方式以

及《劉子》對先秦兩漢『雜家』之繼承與發展等問題，則仍未受到學者重視。除

林長眉〈《劉子》引用《莊子》考〉、丁原植《文子新論．劉子．文子與淮南

子》兩種外，其他討論《劉子》與前代典籍關係之著述並不多見，故劉子一書仍

需深入研究」（頁 47）。

本乎此，梁氏展開對「《劉子》如何承繼、轉化《淮南》的學說，從而深入

探討《劉子》與《淮南》之關係」（頁 48），由天、地、人三者相貫，先談形

而上之「道」，就兩書「皆以道家之『道』為學說基礎」為起點，再落實於人之

道，談兩書的「形神學說之比較」、「對『性』、『情』、『慾』、『心』看

法之異同」，並就現實的政治、兵學與人世間的禍福來加以比對，如兩書之「對

『法』看法之異同」、「《劉子．禍福》對《淮南子．人間》之承繼」、「《劉

子》對《淮南》兵學思想之吸收」等。最後，梁氏得出的結論是「《劉子》並非

純然因襲《淮南》，而是加以剪裁、轉化，自成其說」（頁 69），並且梁氏認

為這篇論文只是「初步比較了兩書學說之異同」，「《劉子》對《淮南》學說之

取捨，仍有待進一步研究」（頁 70）。

第三篇，〈《劉子》與《淮南子》、今本《文子》關係探究〉可說是對上一

篇論文中尚待進一步探討的內容（《劉子》對《淮南》學說之取捨）展開來研

究，也納入今本《文子》作為比對研究的素材，擬就「《劉子》與《淮南子》所

有互見段落作出全面分析」，以「排比《劉子》、《淮南》、今本《文子》三書

相關文句，以見《劉子》引用前代典籍之方法，從而探討《劉子》與《淮南》、

今本《文子》之關係」（頁 72）。

而梁氏也是採用同樣的論述模式，先概述「《淮南子》、今本《文子》、

《劉子》三書成書年代」，爾後，梁氏即對《劉子》與《淮南子》、今本《文

子》作詳盡的比勘，提出《劉子》對《淮南子》以「暗用、化用之法徵引《淮

南》之文」（頁 80）。然梁氏並未說明何謂「暗用、化用之法」，而是提出如

下比勘的結果：(1)《劉子》用《淮南子》之文句，包括：「《劉子》修飾《淮

南》文句例」、「《劉子》約略、概括《淮南》文辭例」、「《劉子》拼合《淮

南》不同篇章例」、「《劉子》以個別詞彙改易《淮南》原文例」、「《劉子》

詮釋、發揮《淮南》原文而賦予新義例」、「《劉子》闡釋《淮南》文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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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據《淮南》原文延伸比類例」、「《劉子》揉合《淮南》與其他古

籍文句例」；(2)《劉子》用今本《文子》之文句，包括：「《劉子》改易今本

《文子》文句例」、「《劉子》揉合《淮南》及今本《文子》文句例」。

最後在結論中，梁氏指出前人張豐乾的不足之處，並提出「《劉子》編者曾

引用《淮南》而多有改易，或以同義、近義詞改易《淮南》原文，或修飾其文

辭語句，或拼合《淮南》不同篇章之文字，或揉合《淮南》與其他先秦兩漢古

籍的文句，甚至更變《淮南》原旨而賦予新義，改易之法不一而足。由此可見

《劉子》襲用《淮南》，曾經細心分析《淮南》內容，再加詮釋、發揮，絕非純

然因襲」（頁 133）。同時，梁氏也推翻丁原植「《劉子》用《淮南》別本」及

「《文子》成書於《劉子》之後」的說法（頁 134）。

第四篇，〈論《劉子》對道家學說之承繼與取捨〉，主要是針對《劉子》

「如何承繼道家的思想，並指出《劉子》在吸收道家主張的同時，亦對其學說作

出取捨，並嘗試說明其取捨之原因，以見雜家兼容並包而無牴牾的學術特點」

（頁 138）。於是梁氏從《劉子》「對道的認識」、「對道家修養論之吸收」、

「對道家禍福觀之闡釋」、「對道家戒盈、明謙思想之發揮」來論述，最後，再

「從〈九流〉篇看《劉子》『儒道互補』之結構及其對道家思想之取捨」。梁氏

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劉子》對道家學說，如《老子》、《莊子》等，多有吸

收，又在書中亦多採《呂氏春秋》、《淮南子》中的道家主張，甚至吸收《老子

河上公注》「去情」之思想，反映《劉子》重視道家的學術特點」，同時，梁氏

也發現《劉子》對道家思想有所取捨，而「形成『儒道互補』之學術結構」（頁

166）。

第五篇，〈《劉子》成於東晉時人說獻疑〉，主要是針對《劉子》的作者

討論，從前人有劉晝與劉勰二說的爭議，到「東晉時人說」、「另一位劉姓作

者」」諸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情況提出辨析，梁氏的做法是「先討論《文心雕

龍》與《劉子》在詞彙風格上之差異，以明《劉子》非成於劉勰之手。其後再

檢討學者質疑『劉晝說』之依據，並就《劉子》成於東晉時人說提出商榷」（頁

170）。最後，梁氏的結論是，從「《文心雕龍》與《劉子》兩書之行文風格與

詞彙使用習慣」來看，「兩者並不一致，《劉子》應非劉勰所作」，「現階段只

能推測『劉晝說』較為可信」（頁 191）。

第六篇，〈「雜家」釋論〉，首先從「前人對『雜家』之看法入手」，「雜

家」一詞最早來自《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一文，然而，梁氏發現前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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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家的看法卻是意見分歧，如：蔣伯潛、傅斯年、汪中、梁啟超與張舜徽等對

雜家之作多有貶抑，認為應屬於類書之作，「非先秦已有之學派」（頁 195）；

又如：謝無量、馮友蘭等「治思想史之學者，從哲學角度評價『雜家』」（頁

195），認為雜家是「沒有中心思想，亦沒有自身的體系及創見，故不能成為一

家」（頁 196）；又如：胡適「以為雜家同等道家，兩派無別，只是時代不同，

名稱起了變化」（頁 197），而熊鐵基認為《淮南》與《呂覽》「應歸入『黃老

道家』，更命名為『秦漢新道家』」（頁 198）。

此外，梁氏尚引用江瑔、張爾田、呂思勉與張琦翔等人主張雜家可以自成一

家之說，可見「學者對於『雜家』之名稱、『雜家』能否自成一家、其中有否宗

旨等問題，多有分歧」（頁 200）。因此，梁氏即就「『雜家』索源與流變」來

探討，參閱前人之見，引經據典加以辨析，最後的結論是「『雜家』吸收諸子之

說以成其學，是一種綜合眾長的『治國之術』，性質雖與儒、墨等家派有別，然

亦可自成一家」（頁 218）。

二、另類觀點的商榷與對話

秦漢時期的雜家之學以展現融合會通的精神為其特色，其中《淮南子》一書

以道家思想為主，已是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因此，《淮南子》與《莊子》的關係

也曾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海峽兩岸對《淮南子》與道家關聯性的探討，其實不

乏其人，如：周駿富〈《淮南子》與《莊子》之關係〉、王叔岷〈《淮南子》與

《莊子》〉、黎惟東〈《淮南子》對莊子養生思想的詮釋與其在政治上運用之研

究〉、方勇〈《淮南子》對莊子的積極闡釋〉、黃威〈《莊子》早期流傳情況一

辨—從《淮南子‧修務訓》注文談起〉、彭民權〈話語建構與政治言說中的文

學—論《淮南子》對《莊子》的接受〉、馬啟俊〈《淮南子》中的《莊子》

十二條異文比較研究〉等等，從前人研究的課題來看，除了在義理方面對《淮南

子》與《莊子》做比較外，在文獻考據方面亦可見彼等的紮實功力。

梁氏在參酌前人考證斠詁的成果，試圖做更詳盡與完善的比對，以找到《淮

南子》詮釋《莊子》的方法，然而要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呢？從梁氏的

〈《淮南子》詮釋《莊子》方法探究〉一文來看，劉安門下的賓客究竟如何解

讀、取捨與運用《莊子》來自成其說以完成《淮南子》的論著，這是梁氏試圖釐

清與了解的問題，而在這篇論文中也達到預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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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研究方法也見於梁氏的〈《淮南子》、《劉子》學說比義研究〉、

〈《劉子》與《淮南子》、今本《文子》的研究〉、〈論《劉子》對道家學說之

承繼與取捨〉諸文。梁氏對《淮南子》與《劉子》做詳盡的對勘比較，到目前為

止尚無人能出其右。至於《劉子》與道家學說之關聯，除了梁氏以外，目前也僅

見林長眉〈《劉子》引用《莊子》考〉與塗光社〈涉獵子學引發的思考—從研

讀《莊子》《劉子》的體會說起〉兩篇。

至於談及《文子》與《淮南子》之關係者，前人如：陳麗桂〈從出土竹簡

《文子》看古、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

何志華〈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于大成〈《文子》剽竊

《淮南子》與《文子》佚文考〉、葛剛岩〈從對勘角度論今本《文子》與《淮南

子》的關系〉、張豐乾〈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兼為《淮

南子》正名〉、蘇曉威〈《文子》與《淮南子》關係再認識—以《文子》古

文書寫系統為中心〉、〈《文子》與《淮南子》關係再認識—以其與《淮南

子》相同故事內容的研究為中心〉等等亦有相關的論述，但將《劉子》與《淮南

子》、今本《文子》做比對研究，目前也僅見梁氏一篇。

換言之，梁氏對《劉子》與《淮南子》、今本《文子》的文獻比對著實功不

可沒，因為梁氏在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上，進一步地延伸比較，使複雜多端的雜

家之學能獲得更多的釐清與解讀。同樣地，梁氏在〈《劉子》成於東晉時人說獻

疑〉一文中也是展現其比對校勘的功力，就前人的研究成果做考辨，對《劉子》

一書的作者提出目前所見可能為「劉晝」的觀點。至於〈《劉子》成於東晉時人

說獻疑〉與〈「雜家」釋論〉則是旁徵博引，匯聚各家之說加以辨析，可見梁氏

在古代文獻與古籍校勘上用功之甚。

然而，令讀者期待者是，在經過一番比對、校勘與辨析後，梁氏提出甚麼

新發現的論點嗎？整體來說，梁氏傾注絕大部分的時間做比勘的工作，但在比

勘出結果後卻缺少進一步的闡釋，以致於有些地方的說法顯得保守而欠展開，

如：〈論《劉子》對道家學說之承繼與取捨〉一文，梁氏一樣是著力於材料的

比對與整理，但在義理的思辨與分析方面卻相形薄弱許多。同樣見於此文，有

些地方雖比對出學說的差異，卻未加以明確地闡述，甚至有前後不一致的情況，

如梁氏指出「《荀子》視欲為人天生已有，是由性、情而來，兩者沒有矛盾關

係」、「《劉子》把『性』、『情』、『慾』看作成相對立的關係，『慾』影響

『情』，『情』則影響『性』，故《劉子》此『情』其實與『慾』無別，均為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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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力量，因而主張『防慾』，與荀子之主張『節慾』有別」（頁 144），

但此文另一處卻說「《劉子》對『性』之理解與《荀子》相似」（頁 159）。或

許梁氏在研究範圍上再聚焦於某些重點作深入剖析，可能比較容易將有價值的觀

點比對出新義。

三、結語

總而言之，梁氏在文獻考據上頗見功力，尤其是在資料分類整理與比較歸納

上確實下了不少功夫，層次分明，條理清晰，在紮實而嚴密的比勘檢視下，指出

諸多前人的不足之處，甚而推翻前人既有的論述觀點。同時，梁氏在論斷時也很

謹慎，對未置可否的觀點在用詞遣字上保留轉圜的餘地，可見其學術研究持以嚴

謹的態度。但遺憾者是，通篇可見引用原典的大段文字隨處可見，一段接一段的

原典置入正文中，但梁氏對於原典內容的闡釋卻多半是點到為止，相形之下，義

理上的思辨相對薄弱。因此，梁氏《秦漢魏晉雜家考論》一書是在文獻比勘上見

其功，而非在思想方面見長。

書　評　Reviews

-197-




